
聖功女中學生宿舍手機管理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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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機使用規範： 

一、各年級手機繳交時間 

    高中：(1)自習時間全開放為功課需要使用。 

          (2)22:00離開自習教室前將手機放置宿舍手機架上，統一由宿舍老師保 

             管，隔日6:40可拿回手機(可因夜讀需要，使用手機至23:20)。 

    初中：(1)第一節自習時間 19：00～20：45 禁止使用(收手機統一保管)。 

          (2)清潔打掃時間(每週二、四) 20：45～21：00 不開放使用手機。 

          (3)第二節自習時間 21：00～22：00 為功課需要可使用手機。 

          (4)初一 21:50 /初二、初三 22:00離開自習室前將手機放置宿舍手機架 

             上，統一由宿舍老師保管，隔日6:40可拿回手機。 

   ★初中不開放線上家教或上課 

二、寢室禁止使用所有電子產品，離開自習室前務必將手機及其他電子產品繳交。 

三、嚴禁繳交假手機或備用手機欺騙師長，若宿舍老師對於該手機有疑慮時，將暫時代 

    為保管，待隔日早上會同另一位老師或學生代表檢視該手機，如違規就依照罰則處 

    理，並將假手機或備用手機交由宿舍保管至期末，屆時請家長親自領回。 

 

懲處： 

    1.違規者第一次代為保管手機一週。(懲處期間每日7:00領回手機，19:00再繳回) 

            第二次代為保管手機二週。(懲處期間每日7:00領回手機，19:00再繳回) 

            第三次以後通知家長，並送學務處懲處警告乙次。 

    2.違規者將登記乙次，被登記滿五次者，下學期不接受住宿申請。 

    3.繳交假手機或備用手機欺騙師長，第一次勸導，第二次送學務處懲處警告乙次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我已詳讀「聖功女中學生宿舍手機管理辦法」，並願確實遵守！ 

   班級︰ˍˍˍˍˍˍˍˍ  學生簽名︰ˍˍˍˍˍˍˍ 

       家長簽章：ˍˍˍˍˍˍˍˍ 

學生及家長簽名後，併同住宿申請書繳交至宿舍櫃台辦理住宿申請。 


